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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清洗行业自律公约
（2025 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国家利益、工业清洗行业整体利益和从业企业的合法权益，按

照中央社会工作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特制定

本自律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所称工业清洗行业是指从事工业清洗技术研究、生产、制造、

销售、施工、检测等行业的总称。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工业清洗企、事业

单位或个人原则上都应遵守本行业自律公约。

第三条 工业清洗行业自律的基本原则是守法、公平、诚信。

第四条 倡议全行业从业者加入本公约，从维护消费者和全行业整体利益的

高度出发，积极推进行业自律，创造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

第五条 中国工业清洗协会是由从事工业清洗原材料生产、产品（含设备及

附件）制造、工程施工、经营、科研、设计、检测等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专业

性社会团体，是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是公约执行机构，负责组织本行业自律公

约的制定、修改、发布实施并对自律公约的执行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第二章 自律条款

第六条 各企、事业单位要认真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积极落实国家发展规划。为实现行业发展壮大，企业之间要密

切配合、协调组织配套生产、配套供应。

第七条 鼓励、支持开展合法、公平、有序的行业竞争，反对采用不正当手

段进行行业内竞争。

第八条 自觉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侵犯消费者或用户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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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企业必须加强企业管理，按标准组织生产、制造、施工、检验检测

等，不断完善各种体系、认证，不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抵制不符合产品质量、环

保标准的供应要求。

第十条 企业要努力发展高新技术、倡导生产、销售环保产品。

第十一条 企业要自觉尊重并维护知识权。要以合法公平的方法获取科技成

果、专利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第十二条 企业要遵守广告法，不做虚假广告、不误导消费、不贬低他人产

品、不损害其他企业的声誉。不使用虚假证件。

第十三条 企业要增强环保意识，不使用有毒有害的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污

染环境，尽可能利用各种废料，不向市场提供有毒有害、损害消费者健康和损害

环境的产品。

第十四条 企业要遵守市场法规，应国家和行业按规定报送有关统计报表。

第十五条 企业要积极维护本行业利益，坚决抵制有损本行业形象的行为。

第十六条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参与同行业国际规则的制定，自觉遵

守我国签署的国际规则。

第三章 公约的执行

第十七条 中国工业清洗协会负责组织实施本公约，负责向公约成员单位传递

工业清洗行业管理的法规、政策及行业自律信息，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成员

单位的意愿和要求，维护成员单位的正当利益，组织实施工业清洗行业自律，并

对成员单位遵守本公约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十八条 协会每年对模范遵守行业自律公约，积极参加协会各项活动，并

在产品创新、质量可靠、供货及时、服务周到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单位进行表扬。

第十九条 公约成员之间发生争议时，争议各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争取

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也可以请求公约执行机构进行调解，自觉维护行业团结，

维护行业整体利益。

第二十条 本公约成员单位违反本公约的，任何其他成员单位均有权及时向

公约执行机构进行检举，要求公约执行机构进行调查；公约执行机构也可以直接

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全体成员单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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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公约成员单位违反本公约，造成不良影响，经查证属实的，由

公约执行机构视不同情况给予 1.约谈警告、2.业内批评、3.社会通报处理，特别

严重者取消公约成员资格。

第二十二条 本公约所有成员单位均有权对公约执行机构执行本公约的合法

性和公正性进行监督，有权向执行机构的主管部门检举公约执行机构或其工作人

员违反本公约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本公约执行机构及成员单位在实施和履行本公约过程中必须遵

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公约经中国工业清洗协会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施

行。

第二十五条 本公约生效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协会可以对公约提出修改意

见，经广泛征求意见后，对本公约进行修改，经理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六条 本公约由中国工业清洗协会负责解释。


